系统上申请评选奖助学金流程（不支持手机端）

1.由研究生本人在电脑PC端登陆南京大学网上办事服务大厅（网址：ehall.nju.edu.cn),搜索“研究生奖助学金”模块进行填报申请。
2.研究生在申报奖学金成果时，请先进行申报成果基础信息维护。国家奖学金的申报成果可累积使用（不可与同一学制期内已申报获得过国家奖学金的成果重复使用），专项奖学金的申报成果不可与同一学制期内已参评获得过校级及以上奖学金的成果重复使用。
3.除栋梁优秀奖（不在第一批评选的奖学金中）之外，研究生奖学金不可兼得。因为国家奖学金的申报成果可累计使用，专项奖学金的申报成果不可累计使用，为方便院系进行成果导出及整理，每位申请人最多可以在系统中提交两次申请，一次为国家奖学金申请，一次为专项奖学金申请。
4.由导师在系统上对学生的申请内容进行审核，导师审核通过后辅导员、院系进行审核。
5.根据院系评审需要，研究生、辅导员和院系均可在系统中打印经导师审核通过后的奖助学金评审表。
6.院系可在系统上批量导出学生的基本信息/论文/专利/著作/所获奖励和荣誉信息。
7.院系初评结束后，由院系辅导员依据初评结果在系统中确认申请人所获奖项名称，院系审核通过后提交学校审核，同时打印奖助学金评审表纸质版盖章签字后一并送交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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